






主旨：

依據：

一、

二、

三、

四、

公告事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最新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環署水字第1091208128B號

 預告修正「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

辦法」第13條草案。

 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修正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21條第2項。

 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 gazette.nat.gov.tw/egFront/）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台之眾開講（https://join.gov.tw/policies）。

 本次修正刪除新設事業第1次申請設置不得聘僱連續3年以
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規定，係基於

新設事業實務設置之困難，未依規定設置廢（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將遭水污染防治法處分，實具修正急迫性質，且

考量本次修正屬簡政便民，利於事業人力運用，對產業或

環境尚無衝擊或影響，爰將預告時間縮短為14日，對於本

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

裝

訂

線

檔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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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之次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承辦單位：水質保護處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號
 電話：（02）23117722分機2829
 傳真：（02）23899860
 電子郵件：yklee@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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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十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訂定發布，迄今未修正。基於過往

實務經驗及各界意見反應，考量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業已規定，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設置之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於取得

合格證書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為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應可使核准設置之專責人員具執行

職務之能力，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三條規定，以達簡政便民目的，

並利於事業人力運用。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三條 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於本辦法

施行後新設立，第一

次申請設置廢（污）水

處理專責人員，不得

聘僱取得廢（污）水處

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後，連續三年以上未

經核准設置之廢（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一、 本條刪除。 

二、基於簡政便民，考

量第十二條第一項

已規定，設置前連

續三年以上未依法

設置為廢（污）水處

理專責人員者，應

於到職之翌日起六

個月內完成到職訓

練，已達使設置之

廢（污）水處理專責

人員能確實執行業

務之目的，爰刪除

本條規定。 

 

 


